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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日據時期臺灣省人財產繼承習慣分為家產繼承與私產繼承兩種。 

家產為家屬（包括家長在內）之共有財產；私產係指家屬個人之特有財

產。 

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私產繼承則因家屬之死亡而開始。 

戶主喪失戶主權之原因： 

(一)戶主之死亡。死亡包括事實上之死亡及宣告死亡。 

(二)戶主之隱居。民國二十四年（日本昭和十年）四月五日臺灣高等法院

上告部判官及覆審部判官聯合總會決議，承認隱居有習慣法之效力，

自該日起隱居始成為戶主繼承開始之原因。但隱居發生於該決議日期

以前者，不能認為因隱居而開始之戶主繼承，而應以被繼承人死亡日

期定其繼承開始日期。 

(三)戶主之國籍喪失。 

(四)戶主因婚姻或收養之撤銷而離家。 

(五)有親生男子之單身女戶主，未廢家而入他家為妾。 

三、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之財產繼承，其繼承人之順序為： 

(一)法定之推定財產繼承人。 

(二)指定之財產繼承人。 

(三)選定之財產繼承人。 

第一順序之法定推定財產繼承人係男子直系卑親屬(不分長幼、嫡庶、婚生

或私生、自然血親或準血親)且係繼承開始當時之家屬為限。女子直系卑親

屬及因別籍異財或分家等原因離家之男子直系卑親屬均無繼承權。至於

「寄留」他戶之男子直系卑親屬對家產仍有繼承權；已任寄留地之戶主，

對被繼承人之遺產無繼承權。 

男子直系卑親屬有親等不同者，以親等近者為優先。親等相同之男子有數

人時，共同均分繼承之。 

第二順序指定及第三順序選定之財產繼承人，應依當時之戶口規則申報。 

第三順序選定之財產繼承人，不以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選定為限。但至民

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十一日止，尚未合法選定繼承人者，自該日起，依現行

民法繼承編之規定辦理繼承。 

二十、親生子女與養子女，養子女與養子女係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三款

所定之兄弟姐妹，相互間有繼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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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間，亦為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三

款所稱兄弟姊妹同一順序之繼承人。 

二十三、日據時期成立之夫妾婚姻，夫得繼承妾之遺產，但妾非配偶，對夫之

遺產尚無繼承權可言；其繼承在臺灣光復後開始者，夫妾間互無繼承

權。 

四十七之一、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拋棄繼承權者，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人，如其他同為繼

承之人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時，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

十條規定，所拋棄之應繼分歸屬代位繼承人繼承。 

第一順序親等較近之繼承人與代位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第五項規定，由被繼承人次親等之直系血親

卑親屬繼承。 

四十七之二、繼承開始前，第一順序親等較近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全部死亡或喪

失繼承權者，由其次親等直系血親卑親屬依其固有繼承順序以其

固有應繼分繼承而非代位繼承。 

五十九、無人承認繼承之遺產，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應歸屬國庫

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國有登記時，應於申請書備註欄加註「確

依民法規定完成公示催告程序，期間屆滿無人主張權利」等字樣。 

六十二、遺囑係要式行為，應依照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條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

條所定方式為之，不依法定方式作成之遺囑，依照民法第七十三條規

定，應屬無效。 

遺囑保管人或繼承人有無依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二條所稱遺囑之提示與

通知，並不影響遺囑之真偽及效力，故非屬登記機關審查範圍。 

六十六、代筆遺囑或公證遺囑，代筆人或公證人除親自以筆書寫為之外，並得

以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製作之書面代之。 

六十八、代筆遺囑須由遺囑人以言語口述遺囑意旨，如為聽覺或語言障礙不能

發聲者，自不能為代筆遺囑。 

七十七、遺囑執行人為執行遺囑之必要，依遺囑內容處分被繼承人所遺不動

產，無須徵得繼承人之同意及經法院之核准。 

遺囑指定變賣遺產之人非遺囑執行人時，遺產之處分應由該被指定人

與遺囑執行人共同為之，無須徵得繼承人之同意及經法院之核准。 

經辦妥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之不動產，登記機關得再受理遺囑繼承登

記，並應於登記完畢後，通知原登記為公同共有之繼承人，原核發之

權利書狀公告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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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之一、繼承人兼以遺囑執行人身分申辦自己與其他繼承人之遺產繼承登

記，無民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之適用。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登記名義人）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復後未設籍前死亡，

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被繼承人有生前戶籍資料而無死亡之戶籍記事時，應於辦妥死亡

登記或死亡宣告登記後，據以辦理。 

(二)繼承人以書面向戶政機關申請被繼承人日據時期及光復後之戶籍

資料，經戶政機關查復無資料，且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文件辦理： 

1.依繼承人檢附之戶籍謄本已能顯示被繼承人死亡，且申請人於

繼承系統表註明登記名義人死亡日期。 

2.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明被繼承人死亡日期，並切結「死亡日

期如有不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復後未設籍前死亡者，可比照前項辦

理。 

第一項第二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九十二、戶籍謄本缺漏某出生別繼承人之姓名，如戶政機關查無該缺漏者之戶

籍資料，且查證無法辦理戶籍更正者，由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切結其

未能列明缺漏者之事由後，登記機關予以受理。 

九十八、債權人代位申辦繼承登記，如部分繼承人未在台設籍，無從領取身分

證明者，可依法院判決書所列之繼承人及住址申請登記。 

債權人代位申辦繼承登記，如其中有受託之信託財產，因信託財產非

屬受託人之遺產，該信託財產不得受理登記。 

一Ｏ四、遺產稅繳清（或免稅或不計入遺產總額或同意移轉）證明書，應註明

查無欠稅字樣。 

一Ｏ六、父母與未成年子女同為繼承人，除遺產繼承登記為公同共有外，應依

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為未成年子女選任特別代理人

後，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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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日據時期臺灣省人財產

繼承習慣分為家產繼承

與私產繼承兩種。 

家產為家屬（包括家長

在內）之共有財產；私

產係指家屬個人之特有

財產。 

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

主權而開始；私產繼承

則因家屬之死亡而開

始。 

戶主喪失戶主權之原

因： 

(一)戶主之死亡。死亡

包括事實上之死亡

及宣告死亡。 

(二)戶主之隱居。民國

二十四年（日本昭

和十年）四月五日

臺灣高等法院上告

部判官及覆審部判

官聯合總會決議，

承認隱居有習慣法

之效力，自該日起

隱居始成為戶主繼

承開始之原因。但

隱居發生於該決議

日期以前者，不能

認為因隱居而開始

之戶主繼承，而應

以被繼承人死亡日

期定其繼承開始日

期。 

(三)戶主之國籍喪失。 

(四)戶主因婚姻或收養

之撤銷而離家。 

(五)有親生男子之單身

女戶主，未廢家而

入他家為妾。 

二、日據時期臺灣省人財產

繼承習慣分為家產繼承

與私產繼承兩種。 

家產為戶主所有之財

產；私產係指家屬個人

之特有財產。 

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

主權而開始；私產繼承

則因家屬之死亡而開

始。 

戶主喪失戶主權之原

因： 

(一)戶主之死亡。死亡

包括事實上之死亡

及宣告死亡。 

(二)戶主之隱居。民國

二十四年（日本昭

和十年）四月五日

臺灣高等法院上告

部判官及覆審部判

官聯合總會決議，

承認隱居有習慣法

之效力，自該日起

隱居始成為戶主繼

承開始之原因。但

隱居發生於該決議

日期以前者，不能

認為因隱居而開始

之戶主繼承，而應

以被繼承人死亡日

期定其繼承開始日

期。 

(三)戶主之國籍喪失。 

(四)戶主因婚姻或收養

之撤銷而離家。 

(五)有親生男子之單身

女戶主，未廢家而

入他家為妾。 

依據法務部一百零五年二月

三日法律字第一Ｏ五Ｏ三五

ＯＯ九四Ｏ號函釋，日據時

期臺灣之家產制度，家產為

家屬（包括家長在內）之共

有財產，而非家長個人所有

之財產（臺灣民事習慣調查

報告，第三百七十八頁；法

務部一百零四年二月二十四

日法律字第一Ｏ四Ｏ三五Ｏ

一五二Ｏ號函參照），第一項

規定家產為戶主所有之財

產，與上開規定未合，爰配

合修正。至於戶主喪失戶主

權而開始之繼承，其繼承人

之順序，仍應依第三點規定

辦理。 

 

三、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

始之財產繼承，其繼承

人之順序為： 

三、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

始之財產繼承，其繼承

人之順序為： 

依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八十九年九月二十六日台內

中地字第八九八Ｏ七四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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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法定之推定財產繼

承人。 

(二 )指定之財產繼承

人。 

(三 )選定之財產繼承

人。 

第一順序之法定推定財

產繼承人係男子直系卑

親屬(不分長幼、嫡庶、

婚生或私生、自然血親

或準血親)且係繼承開始

當時之家屬為限。女子

直系卑親屬及因別籍異

財或分家等原因離家之

男子直系卑親屬均無繼

承權。至於「寄留」他

戶之男子直系卑親屬對

家產仍有繼承權；已任

寄留地之戶主，對被繼

承人之遺產無繼承權。 

男子直系卑親屬有親等

不同者，以親等近者為

優先。親等相同之男子

有數人時，共同均分繼

承之。 

第二順序指定及第三順

序選定之財產繼承人，

應依當時之戶口規則申

報。 

第三順序選定之財產繼

承人，不以在民法繼承

編施行前選定為限。但

至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

十一日止，尚未合法選

定繼承人者，自該日

起，依現行民法繼承編

之規定辦理繼承。 

(一)法定之推定財產繼

承人。 

(二 )指定之財產繼承

人。 

(三 )選定之財產繼承

人。 

第一順序之法定推定財

產繼承人係男子直系卑

親屬(不分長幼、嫡庶、

婚生或私生、自然血親

或準血親)且係繼承開始

當時之家屬為限。女子

直系卑親屬及因別籍異

財或分家等原因離家之

男子直系卑親屬均無繼

承權。至於「寄留」他

戶之男子直系卑親屬對

家產仍有繼承權。 

男子直系卑親屬有親等

不同者，以親等近者為

優先。親等相同之男子

有數人時，共同均分繼

承之。 

第二順序指定及第三順

序選定之財產繼承人，

應依當時之戶口規則申

報。 

第三順序選定之財產繼

承人，不以在民法繼承

編施行前選定為限。但

至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

十一日止，尚未合法選

定繼承人者，自該日

起，依現行民法繼承編

之規定辦理。 

函釋意旨，戶主權之繼承人

應同時為財產之繼承人，原

戶主之其他直系卑親屬已任

寄留地之戶主，應屬自創一

家，非原本籍地之家屬，對

被繼承人之遺產無繼承權，

爰增訂第二項後段文字。 

 

二十、親生子女與養子女，

養子女與養子女係民

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條第三款所定之兄弟

姐妹，相互間有繼承

權。 

二十、親生子女與養子女，

養子女與養子女係民

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條第三款所定之兄弟

姐妹，相互間有繼承

權。 

民法親屬編所稱之兄弟姊

妹，依司法院院字第七三五

號、院解字第二九八九號及

院解字第三七六二號解釋，

包括全血緣(同父同母)及半血

緣(同父異母、同母異父)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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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

之兄弟姊妹間，亦為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

八條第三款所稱兄弟

姊妹同一順序之繼承

人。 

弟姐妹在內，爰增訂第二項

規定。 

二十三、日據時期成立之夫

妾婚姻，夫得繼承

妾之遺產，但妾非

配偶，對夫之遺產

尚無繼承權可言；

其繼承在臺灣光復

後開始者，夫妾間

互無繼承權。 

二十三、夫妾婚姻，夫得繼

承妾之遺產，但妾

非配偶，對夫之遺

產尚無繼承權可

言。 

依據本部一百零五年六月二

十日台內地字第一Ｏ五Ｏ四

二Ｏ五五四號及法務部一百

零五年六月二日法律字第一

Ｏ五Ｏ三五Ｏ八六四Ｏ號函

釋，民法繼承編於臺灣光復

後，業已施行於臺灣，繼承

在臺灣光復後開始者，應適

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從而

日據時期夫得繼承妾之遺產

之習慣，於繼承在臺灣光復

後開始者，因與民法規定有

違而無適用餘地，故夫與妾

相互間於臺灣光復後並無繼

承權，爰明訂夫妾關係發生

繼承之時間點等規定。 

四十七之一、第一順序之繼

承人有拋棄繼

承權者，依民

法第一千一百

七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其應

繼分歸屬於其

他同為繼承之

人，如其他同

為繼承之人於

繼承開始前死

亡或喪失繼承

權時，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四

十條規定，所

拋棄之應繼分

歸屬代位繼承

人繼承。 

第一順序親等

較近之繼承人

與代位繼承人

 一、本點新增。 

二、依據本部一百零四年九

月十七日台內地字第一

Ｏ四Ｏ四三二八四四號

函意旨，按民法第一千

一百三十八條、第一千

一百七十六條第一項及

第五項之規定，須第一

順序親等較近之繼承人

均拋棄繼承權時，方得

由次親等之直系血親卑

親屬繼承遺產；若僅部

分繼承人拋棄繼承者，

該拋棄繼承者視為自始

不存在，而由其他同為

繼承之人(同順序之血親

繼承人與配偶繼承人)繼

承遺產。又代位繼承

者，指被繼承人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有於繼承

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



7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均 拋 棄 繼 承

權，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七十

六條第五項規

定，由被繼承

人次親等之直

系血親卑親屬

繼承。 

權時，由其直系血親卑

親屬承繼其應繼分及繼

承順序，而繼承被繼承

人之遺產之謂，故被繼

承人第一順序親等較近

之繼承人，如有部分於

繼承發生前死亡或喪失

繼承權，而其他同屬親

等較近之繼承人均拋棄

繼承者，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四十條及第一千一

百七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其所拋棄之應繼分

應歸屬代位繼承人繼

承，爰增訂第一項規

定。 

三、被繼承人第一順序親等

較近之部分繼承人與代

位繼承人均拋棄繼承

權，因被繼承人第一順

序親等較近之直系血親

卑親屬（子輩），均已拋

棄繼承而不存在，而代

位繼承人均拋棄代位繼

承，該子股之應繼分即

無保留必要，應由被繼

承人次親等之直系血親

卑親屬（孫輩）繼承，

其與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有別，爰依本部一百零

七年三月十四日台內地

字第一Ｏ七Ｏ四Ｏ八Ｏ

七六號函釋訂定第二項

規定。 

四十七之二、繼承開始前，

第一順序親等

較近之直系血

親卑親屬全部

死亡或喪失繼

承權者，由其

次親等直系血

親卑親屬依其

固有繼承順序

 一、本點新增。 

二、依本部一百零五年九月

七日台內地字第一Ｏ五

Ｏ四三三五一二號函

釋，增訂有關繼承開始

前，第一順序繼承人親

等近者全部死亡或喪失

繼承權，而由其直系血

親卑親屬繼承時，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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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固有應繼

分繼承而非代

位繼承。 

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

等規定，此時次親等直

系血親卑親屬係依其固

有繼承順序以其固有應

繼分繼承被繼承人，而

非代位繼承。又代位繼

承僅於部分繼承人死亡

時，始有適用（法務部

一百零五年八月三十日

法律字第一Ｏ五Ｏ三五

一 一 五 四 Ｏ 號 函 參

照），併此敘明。 

五十九、無人承認繼承之遺

產，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八十五條規

定，應歸屬國庫

者，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申請國有登記

時，應於申請書備

註欄加註「確依民

法規定完成公示催

告程序，期間屆滿

無人主張權利」等

字樣。 

五十九、無人承認繼承之遺

產，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八十五條規

定，應歸屬國庫

者，財政部國有財

產局申請國有登記

時，應於申請書備

註欄加註「確依民

法規定完成公示催

告程序，期間屆滿

無人主張權利」等

字樣。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組織法於

一百零一年二月三日華總一

義字第一Ｏ一ＯＯＯ二二七

六一號令公布，並定自一百

零二年一月一日施行，爰配

合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調整改

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修正文

字。 

六十二、遺囑係要式行為，

應依照民法第一千

一百九十條至第一

千一百九十七條所

定方式為之，不依

法定方式作成之遺

囑，依照民法第七

十三條規定，應屬

無效。 

遺囑保管人或繼承

人有無依民法第一

千二百十二條所稱

遺囑之提示與通

知，並不影響遺囑

之真偽及效力，故

非屬登記機關審查

範圍。 

六十二、遺囑係要式行為，

應依照民法第一千

一百九十條至第一

千一百九十七條所

定方式為之，不依

法定方式作成之遺

囑，依照民法第七

十三條規定，應屬

無效。 

依本部一百零四年八月五日

台內地字第一Ｏ四Ｏ四二七

七Ｏ六號函釋，遺囑保管人

有無提示，並不影響遺囑之

真偽及效力。另民法第一千

二百十二條已將原提示制度

修正為由遺囑保管人將遺囑

交付遺囑執行人，並以適當

方法通知已知繼承人之方

式，如無保管人而由繼承人

發現遺囑者，亦同。故為利

實務執行，爰增訂第二項，

明定登記機關毋須審查其提

示與通知。 

 

六十六、代筆遺囑或公證遺 六十六、代筆遺囑，代筆人 按法務部一百零八年二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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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代筆人或公證

人除親自以筆書寫

為之外，並得以電

腦或自動化機器製

作之書面代之。 

除親自以筆書寫為

之外，並得以電腦

或自動化機器製作

之書面代之。 

三日法律字第一Ｏ八Ｏ三五

Ｏ一六八Ｏ號函示，民法代

筆遺囑之規定，重在透過代

筆見證人將遺囑人之遺囑意

旨以文字予以表明；公證遺

囑所重者應為公證人對於遺

囑法律關係專業。另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條規定

內容，可知公證遺囑與代筆

遺囑兩者之方式實無異致，

均係透過他人（公證人或代

筆見證人），筆記遺囑人口述

之遺囑意旨，從而民法有關

公證遺囑及代筆遺囑規定中

所稱「筆記」，解釋上均可以

電腦打字或自動化機器製

作，爰於本點增訂公證遺囑

亦得以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製

作之規定。至於自書遺囑，

性質上不宜以電腦或自動化

機器處理，且參照上開法務

部一百零八年二月十三日

函，針對遺囑得否以電腦或

自動化機器製作之函示，已

將自書遺囑列為除外規定。 

六十八、代筆遺囑須由遺囑

人以言語口述遺囑

意旨，如為聽覺或

語言障礙不能發聲

者，自不能為代筆

遺囑。 

六十八、代筆遺囑須由遺囑

人以言語口述遺囑

意旨，如為啞者或

言語障礙不能發聲

者，自不能為代筆

遺囑。 

查原條文使用「啞者」文

字，有歧視身心障礙者之疑

慮，爰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五條身心障礙者定

義之規定，及參酌法院組織

法第九十八條規定，將「啞

者或言語障礙」修正為「聽

覺或語言障礙」。 

七十七、遺囑執行人為執行

遺囑之必要，依遺

囑內容處分被繼承

人所遺不動產，無

須徵得繼承人之同

意及經法院之核

准。 

遺囑指定變賣遺產

之人非遺囑執行人

七十七、遺囑指定變賣遺產

之人非遺囑執行人

時，遺產之處分應

由該被指定人與遺

囑執行人共同為

之，無須再經法院

之核准。 

一、依民法第一千二百十五

條、第一千二百十六條

及本部八十七年三月十

二日台內地字第八七Ｏ

三二四五號函規定，遺

囑執行人有管理遺產並

為執行遺囑上必要行為

之職務，視為繼承人之

代理，繼承人不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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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遺產之處分應

由該被指定人與遺

囑執行人共同為

之，無須徵得繼承

人之同意及經法院

之核准。 

經辦妥公同共有繼

承登記之不動產，

登記機關得再受理

遺囑繼承登記，並

應於登記完畢後，

通知原登記為公同

共有之繼承人，原

核發之權利書狀公

告註銷。 

與遺囑有關之遺產，並

不得妨礙其職務之執

行，故登記機關依上開

規定受理遺囑執行人申

辦被繼承人不動產移轉

登記時，無須繼承人同

意及經法院之核准，爰

增列第一項規定。 

二、本點原規定移列第二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被繼承人所遺不動產，

雖經辦妥公同共有繼承

登記，該不動產仍為遺

產，依本部九十六年八

月二十七日內授中辦地

字第Ｏ九六ＯＯ五Ｏ二

七四號函，登記機關得

再受理遺囑執行人持憑

遺囑辦理遺產之處分相

關登記，爰增訂第三項

規定。 

七十七之一、繼承人兼以遺

囑執行人身分

申辦自己與其

他繼承人之遺

產繼承登記，

無民法第一百

零六條規定之

適用。 

 一、本點新增。 

二、依本部一百零一年八月

十七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一Ｏ一六Ｏ三七Ｏ一八

號函釋，民法第一千二

百十五條第二項關於遺

囑執行人之職務行為，

視為繼承人之代理之規

定，乃就繼承人以外之

人為遺囑執行人之情形

所為之規定，於繼承人

為遺囑執行人時，自無

適用。我國民法既未禁

止繼承人為遺囑執行

人，且遺囑執行人執行

職務仍須以自己名義為

之，復依同法第一千二

百十六條規定，繼承人

對於與遺囑有關之遺

產，已喪失處分權，不

生由他人代理問題，故

遺囑執行人管理遺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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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執行遺囑上必要行為

之職務，自無須徵得繼

承人之同意，尚無民法

第一百零六條適用。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登記

名義人）於日據時

期死亡或光復後未

設籍前死亡，繼承

人申辦繼承登記

時，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被繼承人有生

前戶籍資料而

無死亡之戶籍

記事時，應於

辦妥死亡登記

或死亡宣告登

記後，據以辦

理。 

(二)繼承人以書面

向戶政機關申

請被繼承人日

據時期及光復

後 之 戶 籍 資

料，經戶政機

關 查 復 無 資

料，且合於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免檢附土

地登記規則第

一百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

定文件辦理： 

1.依繼承人檢

附之戶籍謄

本已能顯示

被繼承人死

亡，且申請

人於繼承系

統表註明登

記名義人死

亡日期。 

2.申請人於繼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登記

名義人）於日據時

期死亡或光復後未

設籍前死亡，繼承

人申辦繼承登記

時，倘有被繼承人

生前戶籍資料而無

死亡之戶籍記事

時，可依內政部四

十年十一月十六日

內戶字第五九一八

號代電規定檢具死

亡證明文件或在場

親見其死亡者二人

之證明書，向戶政

機關聲請為死亡之

登記，據以辦理；

倘繼承人以書面申

請戶政機關查復無

被繼承人日據時期

及光復後之戶籍資

料，如合於下列情

形之一者，申請繼

承登記時，免檢附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十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文件辦

理： 

(一)依繼承人檢附

之戶籍謄本已

能顯示被繼承

人死亡，且申

請人於繼承系

統表註明登記

名義人死亡日

期。 

（二）申請人於繼

承系統表註明

被繼承人死亡

一、本點係就被繼承人於日

據時期死亡或光復後未

設籍前死亡申辦繼承登

記之方式予以規範。惟

原條文前段規定係指被

繼承人有生前戶籍資料

而無死亡記事之情形；

後段規定係指查無被繼

承人任何設籍資料之情

形，二者適用情形不

同，為免誤用，爰依不

同適用情形分別規定。 

二、另原規定第一項提及繼

承人可檢具死亡證明文

件或在場親自其死亡者

二人之證明書辦理死亡

登記，係屬戶政機關權

責，不宜於本要點規

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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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系統表註

明被繼承人

死亡日期，

並切結「死

亡日期如有

不實，申請

人願負法律

責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

時期死亡或光復後

未設籍前死亡者，

可比照前項辦理。 

第一項第二款之戶

籍謄本，能以電腦

處理達成查詢者，

得免提出。 

日期，並切結

「死亡日期如

有不實，申請

人願負法律責

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

時期死亡或光復後

未設籍前死亡者，

可比照前項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之戶

籍謄本，能以電腦

處理達成查詢者，

得免提出。 

 

九十二、戶籍謄本缺漏某出

生別繼承人之姓

名，如戶政機關查

無該缺漏者之戶籍

資料，且查證無法

辦理戶籍更正者，

由申請人於繼承系

統表切結其未能列

明缺漏者之事由

後，登記機關予以

受理。 

九十二、戶籍謄本缺漏某出

生別繼承人之姓

名，如戶政機關查

證無法辦理戶籍更

正，而其戶籍謄本

均能銜接，仍查無

該缺漏者何人時，

申請人得檢附切結

書敘明其未能列明

缺漏者之事由後，

予以受理。 

經戶政機關查復無缺漏者之

戶籍資料且無法辦理更正

者，應已足堪認定，爰刪除

戶籍謄本均能銜接之規定。

另申請人切結出生別缺漏之

事由，與繼承系統表之繼承

人相關，爰修正申請人得於

該表切結未能列明缺漏之事

由，毋須再另行檢附切結

書。 

 

九十八、債權人代位申辦繼

承登記，如部分繼

承人未在台設籍，

無從領取身分證明

者，可依法院判決

書所列之繼承人及

住址申請登記。 

債權人代位申辦繼

承登記，如其中有

受託之信託財產，

因信託財產非屬受

託人之遺產，該信

託財產不得受理登

記。 

九十八、債權人代位申辦繼

承登記，如部分繼

承人未在台設籍，

無從領取身分證明

者，可依法院判決

書所列之繼承人及

住址申請登記。 

按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

既不屬其遺產，受託人之繼

承人並未因繼承而取得信託

財產之所有權，本部一百零

七年十一月二十六日台內地

字第一Ｏ七Ｏ四五三ＯＯ三

號函已有明釋，爰配合增訂

第二項規定。 

一Ｏ四、遺產稅繳清（或免 一Ｏ四、遺產稅繳清（或免 一、按平均地權條例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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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稅或不計入遺產總

額或同意移轉）證

明書，應註明查無

欠稅字樣。 

稅或不計入遺產總

額或同意移轉）證

明書，應加蓋「依

法免徵契稅及土地

增值稅」字樣。 

六條及土地稅法第二十

八條規定，因繼承而移

轉者，不課徵土地增值

稅。次按契稅條例第二

條明列應申報繳納契稅

之項目，僅含不動產之

買賣、承典、交換、贈

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

得所有權者，故繼承登

記亦非屬課徵契稅之範

圍。 

二、依房屋稅條例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欠繳房

屋稅之房屋，在欠稅未

繳清前，不得辦理移轉

登記或設定典權登記。

次依土地稅法第五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欠繳土

地稅之土地，在欠稅未

繳清前，不得辦理移轉

登記或設定典權。故繼

承登記移轉不動產前，

應查明該無欠繳房屋稅

及土地稅，始得辦理移

轉登記。另依工程受益

費徵收條例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繼承移轉案

件，稽徵機關無庸查核

有無欠繳工程受益費。 

三、地方稅稽徵機關就繼承

不動產移轉登記之查欠

作業，係就無欠繳房屋

稅及土地稅之財產，於

遺產繳清(或免稅或不計

入遺產總額或同移轉)證

明書上，註明查無欠稅

戳記及主辦人員職名

章，爰修正本點規定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一Ｏ六、父母與未成年子女

同為繼承人，除遺

產繼承登記為公同

共有外，應依民法

 一、本點新增。 

二、法務部一零三年四月十

六日法律字第一Ｏ三Ｏ

三五Ｏ四三六Ｏ號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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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一千零八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為未

成年子女選任特別

代理人後，得申請

為分別共有之繼承

登記。 

本部一百零三年五月十

五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一

Ｏ三六六五Ｏ八七九號

令釋，父母與未成年子

女同為繼承人時，除遺

產繼承登記為公同共

有，無利益相反或依法

不得代理之情形外，縱

以法定應繼分代理未成

年子女申請為分別共有

之繼承登記，因將遺產

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

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

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

一，其以應繼分分割遺

產之結果是否確實有利

於該未成年人有欠明

瞭，難遽認未成年子女

係純獲法律上利益，爰

仍應依民法第一千零八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為

未成年子女選任特別代

理人，爰新增本點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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